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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

高 卫 星　 　 　 张 慧 远

摘　 要：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
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 当前，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着基层干部治理理念落后、相关制

度不完善、村两委动员与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推进治理的动力有限等诸多困境。 为此，要基于人人有责、人
人守则、人人尽责、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等价值维度，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

理制度为保障，以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体系为抓手，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

为动力，打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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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

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精准把握，具有鲜明的

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克服治理碎片化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

们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强调各类社会

主体和所有社会成员围绕共同价值、共同规范、共同

利益、共同发展，共同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①在乡

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

共同体构建问题，可谓恰逢其时。 新时代，深入探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对于完善社会治理、维护

基层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有其理

论依据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同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

１．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
对以国家为代表的“虚假的共同体”“完全虚幻共同

体”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概

念。 他们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

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

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
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

由”。②对于真正共同体构建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

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

才能完成。”③在他们看来，“真正共同体”是“自由

人的联合”，代表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见，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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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共同体的提法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一

脉相承并创新发展的。 这一美好共同体的构建不是

一蹴而就的，而是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推

进的，其遵循从低级形态共同体逐步过渡到高级形

态共同体的发展逻辑。 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

理共同体的子体系和根基，是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真正共同体”的关

键环节。 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是我们党坚持从

实践论的视角对共同体实现过程进行理论创新的最

新成果，彰显了我们党对共同体构建规律和实现路

径的艰辛探索和精准把握，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共同

体思想新的生命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的创新发展。
２．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理念相契合

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旨归，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

民服务宗旨在新时代新的延续和发展，有助于应对

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顽疾。 以人民为中心的

执政理念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 就社会治理而言，“治
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

享”④。 由此可见，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与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执政理念是相契合的。 一方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相

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而言具有一种工具属

性，是有效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有力杠杆，
从“治理依靠人民”到“人人有责”和“人人尽责”的
论述转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要求在乡村治理

中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强烈呼唤，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表现，遵循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

逻辑。 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对于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而言又具有一种价值属性。 基于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共同体的阐释，共同体实乃

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有机体。 人之所以能够实现彻

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其依赖的是社会治理共同

体，而非当下乡村社会普遍以“麻袋里的马铃薯”形
态而存在的机械体。 换言之，我们党试图通过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来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并以此为硬抓手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各种

需要。
３．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

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其实

践依托则是乡村治理共同体。 从治理效能提升的视

角来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精英流

失、人口老龄化、村民原子化、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

等诸多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相互叠加、相互交织，乡
村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乡村社会复杂的

治理问题，任何单一的治理主体都将难堪重任，而构

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则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之

选。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力图在坚持和加强村

级党组织领导的前提下，把以往徘徊在治理边缘地

带的村民自治组织、志愿组织、村民、企业等治理主

体纳入治理主体体系，尊重各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

中的主体性，释放治理潜能，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治

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专业特长，把乡村各类治理问题

和矛盾更多更好地消解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避

免问题和矛盾的激化升级⑤，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以及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主体支

撑。 从治理价值追求来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

价值正演化为我国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追

求，这些价值诉求与单一治理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

矛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以民主和法治精神

统筹各治理主体，以公平和正义的价值遵循共享治

理成果，这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也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

心向基层下移，广大乡村无疑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和

难点地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是我国社会治

理的薄弱环节。 因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势在必行。 然而，目前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治理能

力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１．基层干部乡村治理理念落后，单轨式治理方

式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相悖

长期以来，国家人为地把乡村秩序纳入国家行

政体制内，利用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借助压力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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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迅速实现上情下达的目的。 这种传统的单轨

制治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交流、沟通、协商等彰

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治理环节，从而导致

一些地区的自治组织、村民等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

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显然，以往的乡村治理模

式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相悖。 不可否认，
这种单轨式治理在村民自治实施初期曾发挥过重要

作用。 例如，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收缴公粮等工作

方面，针对基层群众自觉性、主动性较差以及协商与

合作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单轨式治理则可以借助

国家权威甚至暴力机器快速完成各项任务。 但进入

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各方面的诉求日趋强烈，特别是随着人民

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觉醒，以及

人民主体性和社会自主性的不断发育，各类组织和

村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意愿。 此外，与过去

相比，乡村社会的治理难度在增大。 情况的发展变

化要求乡村基层实行多元治理，如果依然沿用传统

的单轨式治理方式，那么它必将成为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的羁绊。
２．乡村治理制度不健全，有诱发治理失序的

风险

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

各治理主体能否就治理理念、治理任务、治理方式、
治理成果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离不开相关治理制

度的有效规制和科学指引。 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
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农

村工作条例》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对治理共同体的组成、各主体

的角色扮演、治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方向性规定，共
同构成了宏观指导性的制度体系。 然而，与中央不

断加强乡村治理顶层制度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基层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不足，对于治理共同体在治

理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权责利划分、协商程序设定、矛
盾调处和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缺乏精细化、可行性

的制度设计。 一些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中缺乏基本

的制度和规则意识，存在应付性的消极心态，诱发了

盲目性、被动性甚至欺骗性的治理行为。 制度缺失

使得各治理主体仍旧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未
能把相对松散的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整合为有机协同

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３．刚性的管控方式掠夺乡村社会资本，影响了

乡村治理共同体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思维惯

性下，有的地方政府对于村民自治以及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往往心存疑虑，由此衍生了农村治理的早期

行政化。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的地方政

府为了规避潜在的问责风险与统筹城乡间的协调发

展，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管控，乡村社

会出现了新一轮的行政化。 相关调查表明，“村级

治理行政化不是由村庄自主发展和内生需求推动

的，而是地方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遵循的是理性

设计路径，属于外力驱动型村级治理行政化”⑥。 虽

然这种线性的行政化管控并非直接性地向村民施加

权威，而是借助村干部之手间接地表达和执行地方

政府意志，暂时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治理效率的提

升，但隐藏着某些治理隐患。 在某些乡村，村两委以

及相关乡镇执法人员因刚性管控与村民产生矛盾冲

突的现象时有出现，此现象的根源是刚性管控方式

缺乏有效的对话、沟通、协商，基层管理人员与民众

难以达成共识，村民面对政府间接施加的权威，只有

选择妥协服从或者奋力抗争。 例如，传统乡村社会

出现的“依法抗争”⑦ “以理抗争”⑧ “以势抗争”⑨

等抗争方式，新媒体时代出现的“表演化抗争”⑩

“媒介化抗争”等抗争方式，都充分暴露了行政化

管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低可行性、弱合法性等特

征。 事实证明，以牺牲治理主体间的感情、关系、社
会资本为代价换来的稳定和发展，也必将是不可持

续的。
４．村两委的权威弱化，村干部动员整合治理力

量的能力不足

作为村级集体组织的直接管理者，村干部个人

权威对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及基层和谐稳定产生直

接影响。 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村干

部，其权威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其在治理共同体中

的影响力、组织力、领导力，关乎整个乡村的治理效

能。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的实施，乡村治理的任务更加繁重。 近些年来，国家

逐步改善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并以项目制的方式向

农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些变化了的情况在

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村干部的逐利倾向，甚至诱发了

乡村选举的异化、村干部腐败等问题，由此极大地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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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村干部的合法性权威以及魅力型权威。 另外，
一些乡村干部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低、思想保守等

问题，动员与整合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各治理力量的

能力不足。 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面对一些乡村治

理工作，村干部忙前忙后而农民却无动于衷，这充分

暴露了村干部权威弱化以及乡村治理向心力和动员

能力不足等问题。
５．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较少，推进乡村

治理的动力有限

囿于我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人口的

大规模流动，村民间守望相助的机会逐渐减少，个性

化和原子化特征逐渐显现，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感、
归属感及其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持续式微，使得具

有共同利益性质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同

时，由于农村“空心化”治理困境的出现，作为乡村

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治理单元的村民小组开始

“力不能及”。 其在村民生产生活中的组织动员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利益平衡能力日趋减弱，无法将

各治理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 此外，由于缺乏维护

共同利益的体制机制设计，广大村民因利益冲突抑

或非关联利益难以达成协商共治，以致推进乡村治

理的动力有限。

三、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策略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坚
持问题导向，各项举措要兼具科学性、可行性和配套

性。 基于人人有责、人人守则、人人平等、人人尽责、
人人共享的五个价值维度，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

以转变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

障，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强化村干部权

威为抓手，以实现治理共同体共同利益增量发展为

动力。
１．人人有责：以转变治理理念为先导，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协商共治理念

人人有责就是指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吸纳多

方治理力量，坚持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方向。 多元化

的治理主体在治理价值认知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分歧，这就与传统乡村社会效率至上的治理价值取

向存在一定的张力，所以转变乡村治理价值取向成

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

基本内容，不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也是新时

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此外，乡
村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不能忽视民主、正义、效
率等普遍性价值，所以乡村治理价值取向应该是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正义、效率等价值的集

合。 因此，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在诸

多治理价值中做出取舍，实现多种价值平衡，规避个

别治理主体“搭便车”的行为，便成为乡村治理共同

体更好地凝聚治理力量的关键。 一方面，各治理主

体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定自身的

人民立场，把维护和发展广大村民的利益作为努力

方向；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需要摒弃单轨式治理，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共治理念，在坚持权、责、利
清晰与协同高效的原则下，推动乡村协商共治制度

化发展，以有效协商来弥合各治理主体的分歧，寻求

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２．人人守则：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维护

乡村治理秩序

持续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大力培育村民制

度意识，为乡村治理有序化、科学化、高效化提供制

度保障。 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由于我国不同的农村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需

要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原

则，同时注重横向不同制度间的配套性，并利用试点

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创新与制度执行两者间的有效衔

接。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

“血液”，但治理主体多元化又面临着“搭便车” “踢
皮球”“公地悲哀”等协商共治困境。 在乡村治理顶

层制度设计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要将

制度创新的着力点聚焦在基层乡村治理制度层面，
围绕治理共同体之间权、责、利的界定，协商共治机

制构建以及精准问责等方面，制定诸如“新时代村

规民约”“乡村治理共同体协商共治章程” “乡村治

理共同体问责条例”等，并尝试把政治改革领域出

现的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责任清单制度引

入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为构建依法依规、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协同高效的乡村治理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制度的有效执行及其执行效果是检验制度创

新成败的重要标尺。 长期以来，乡村社会治理力量

被划分为间接的行政力量和直接的自治力量，这两

种力量往往依赖乡村非制度权威、风俗习惯、熟人基

础来实现治理目的。 受此影响，村民的制度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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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较低，这成为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的瓶颈。 因此，随着乡村治理现代进程的逐步推

进，需要加大培育村民的制度和规则意识，把村规民

约的贯彻落实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
３．人人平等：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提

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治理效能

基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可行性、可持

续性、合法性等价值维度的综合考量，治理方式的重

塑必须坚持柔性治理为主，刚性管控为辅。 一方面，
柔性治理要求村干部摒弃以行政权威压服村民的管

理办法，通过分散化的集体动员、亲情化的话语体

系、多元化的治理技术，协调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以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它摒弃了自上而下的强制

性管控，从对抗妥协式治理走向协商合作式治理，有
助于消弭分歧、化解矛盾、达成治理共识。 另一方

面，刚性管控方式作为补充。 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

这一方式，合理划定其使用边界。 在使用柔性治理

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突破村规民约、法律和

道德底线的行为要给予强制性管控，以维护乡村治

理共同体的团结与统一。 质言之，无论是柔性治理

抑或是刚性管控，都必须合乎村规民约，遵循相关法

律法规，即合理、合情、合法。
４．人人尽责：以强化村干部权威为抓手，构建

“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良性运转中

需要扮演好组织领导者、整合者以及协调者的角色，
这些角色的扮演需要其强大的权威作支撑。 要把提

升村干部合法性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作为突破口，优
化村干部选举流程、扩大差额选举、提高选举透明

度，铲除贿选以及黑恶势力对选举的干预，落实村民

的选举权、监督权，赋予村民申诉权、质询权，建立健

全村民权利救济机制，以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提

升村干部的合法性权威。 基层乡镇政府要积极动员

并大力支持乡村社会中的致富能手、新乡贤、返乡大

学生参与村干部选举。 对于当选的村干部，要从党

性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工作指导等方面给予全面帮

扶，把年度考核转变为季度考核，落实落细村民的监

督权，使考核与监督贯穿整个治理过程，赋予村民合

理比重的民主考核权以及罢免提议权，倒逼村干部

为人民真干事、干实事、干好事的内在动力，以实实

在在的治理成绩来增强自身魅力型权威。 在村干部

权威提升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治理二元相对思维向

多元协力思维的转变，多元协力并非一种力量和地

位的“平等或均衡”，而是一种转变中的 “权威引

导—多元协力” 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明确 “村两

委”、村民、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责任

边界，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全
过程、全环节，破除社会组织与村民的依赖意识和看

客心态，强化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

和担当意识，积极推动“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共同

体建设。

５．人人共享：以共同利益增量发展为动力，维系

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

共同利益作为一种黏合剂和利益相关方的最大

公约数，是维系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美好的生

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谐的治安状况、和睦的

邻里关系、高水平的经济收入等是所有村民共同期

待的，也是促进村民共同利益增量发展的着力点。
一方面，加强对村民的共同体观念教育。 其目的是

增强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育村民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观念和大局意识。 教育内容

和方式要符合村民的实际情况，可充分挖掘村民身

边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素材，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以

及现代新媒体技术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村民

在教育中领悟休戚与共的治理共同体的真谛。 另一

方面，改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 一是构建乡

村协商共治机制。 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抓手，持续提

升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力、动员力和凝聚

力，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明确

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利边界为手段，
增强各治理主体的主人公意识、自觉意识以及治理

积极性，释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潜能。 二是调

整乡村治理的权利结构，赋予各治理主体对村干部

的考核权和罢免提议权。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发挥

着“领头雁”的作用，对乡村社会起着全局性的影

响，各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十分清楚村干部

的治理动机、努力程度和治理成效，将他们对村干部

的评价作为村干部考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合

理、公平、公正，村干部若为民请命、鞠躬尽瘁，各治

理主体自然会给予积极评价。 此种考评机制符合各

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共同利益增量发展的

关键。 三是充分利用好乡村社会舆论压力。 无论乡

村是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村民舆论对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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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
于那些积极促进共同利益发展的治理主体，应及时

给予表扬并大力宣传，形成一种正导向；对于谋取自

身利益而牺牲共同利益的治理主体，应及时进行批

评并进行公示，利用乡村舆论压力来激励先进、鞭策

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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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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